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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846.htm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

日国务院发布）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特别是科学技术

人员的积极性、主警性、创造性，使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专

门知识迅速等应用于物质生产，有效地贯彻经济建设依靠科

学技术、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现对技术转让作如

下规定：一、 技术商品和技术市场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

下，技术也是商品，单位、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区、部门、经

济形式跄限制转让技术。国家决定广泛开放技术市场，荣术

贸易，以促进生产发展。 一切有助于开发新型产品、提高产

品质量、降低蝥品成本、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等的

技术，出让方同受让方都可以按照自愿互利、协商一致的原

则进行转让。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技术，不得转让。

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经济利益需要保密的技术，其转让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二、 技术转让费 技术转让费即技术

商品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双方协商议定。可以一次总

算，可以按照该项技术实施后新增销售额或利润的一定比例

提成，也可以按照双方商定的其他方法计算。 经技术转让有

关各方协商议定，促成技术商品交易的中介人（包括单位、

个人）可以取得合理的报酬。三、 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转让，

双方应当签订技术转让合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

同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下列事项，双方应当在合同

中加以明确：（一） 是否要求互相告知该项技术后续改进的

详细内容；（二） 是否允许将该项技术转让给第三方；（三



） 转让技术的验收标准、验收方式；（四） 是否要求预付入

门费。四、 技术转让的权益 执行国家或上级计划研究、开发

的技术，除按照计划规定推广应用外，完成单位还可以按照

本规定进行转让，其转让收入归单位；对直接从事研究、开

发该项技术的人员给予奖励。 根据本单位计划研究、开发的

技术，其转让收入归单位；对直接从事研究、开发该项技术

的人员给予奖励，对根据市场需求主动提出研究、开发项目

建议并积极促其完成的有功人员，应当给予较为优厚的奖励

。 对技术转让中帮助受让方切实掌握该项转让技术的有功人

员， 应当比照直接从事研究、开发该项技术的人员给予奖励

。 职工在做好本职工作、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前提下自

行研究、开发的技术，其转让收入归职工本人或课题组；使

用了本单位器材、设备的，应当按照事先同本单位达成的协

议，支付使用费。 接受其他单位委托研究、开发的技术，其

权益应当按照委托合同和本规定处理。五、 技术转让费的支

付 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支付的技术转让费

，一次总算的，在管理费中列支，数额较大时，可以分期摊

销；按照新增销售额或利润提成的，在实施该项技术后的新

增利润中税前列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在事业费包干结

余或预算外收入中列支；没有事业费包干结余和预算外收入

的，在事业费中列支。六、 技术转让的税收 全民所有制企业

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技术转让年净收入总计没有超过十

万元的，免征所得税，全部留给单位；超过十万元的，其超

过部分依法征收所得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其他全民所

有制事业单位的技术转让收入，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留

给单位，用于发展科研事业。个人的技术转让收入，依法征



收个人所得税。七、 技术转让收入的使用 单位留用的技术转

让收入的使用，由单位自行确定，上级领导机关或其他有关

部门不得抽调和限制。 转让技术的单位应当从留用的技术转

让净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五至十作为第四条规定的奖励费用

，由课题负责人主持分配，本单位或其他有关部门不要干预

。此项费用不计入本单位的奖金总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